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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宗旨：本校為鼓勵學生發揮技能表現，獲得各項技藝競賽肯定，為校爭光，使其在專

業領域中充分發展及提昇就業競爭力，特以李孔文校友捐款設置本項獎學金。 

二、 本獎學金每學期依下列五項競賽審核造冊，經李孔文校友審查同意後，公開舉行頒獎

典禮，其申請資格及獎金如下表： 

(一)參加財團法人單位主辦技能競賽獲得名次證明者。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個人組獎學金 壹萬元 伍仟元 參仟元 

團體組總獎學金 貳萬元 壹萬元 陸仟元 

 

(二)參加地方政府機構主辦技能競賽獲得名次證明者。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個人組獎學金 貳萬元 壹萬伍仟元 壹萬元 

團體組總獎學金 肆萬元 参萬元 貳萬元 

 

(三)參加中央政府機構主辦技能競賽獲得名次證明者。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個人組獎學金 参萬元 貳萬伍仟元 貳萬元 

團體組總獎學金 陸萬元 伍萬元 肆萬元 

 

(四)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技能競賽獲得名次證明者。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入圍 

個人組獎學金 伍萬元 肆萬元 参萬元 壹萬元 

團體組總獎學金 拾萬元 捌萬元 陸萬元 貳萬元 

 

(五)特別獎 

參加上列四項以外之技能競賽獲得殊榮，對校譽提升有顯著貢獻者，得經審查核准後，

增頒特別獎。 

三、 申請手續及期限： 

填具申請表格乙份、公告期限各項得獎證明文件、競賽辦法及學生證影印本乙份至職

涯發展處辦理。 

四、 評審辦法： 

一、本校得就申請人提供各項證明文件進行查核。 

二、得獎評定後將公佈於本校公佈欄。 

三、申請資格、競賽性質及獎學金金額，本校依申請人數及獎學金總額多寡，保有最

後調整之權限。 

五、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